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 3号省委综合楼 3楼，名

称为省委编办机构编制工作展示区，建筑面积约 64平方米。 

二、采购情况 

 

采购品目 其他展览服务 标的名称 省委编办机构编制工作展示区 

数量 1.00 单位 项 

预算金额（万元） 8.5 限价金额（万元） 8.5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布展设计。对项目进行布展设计，设计成果体现主题思想，

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进入实施。 

2.展区改造。对项目进行改造施工，包括但不限于：墙体拆

除及新建；展墙基层处理、墙面改造、顶面改造、灯光及强电改

造、主出入口改造；主题墙、篇章、单元标题艺术制作，墙面艺

术呈现和历史物件仿制；建筑装饰废料的运输及处理等。 



 

1.设计方案须为原创作品，实现政治性、知识性、艺术性有

机融合，各单元呈现不同的主题特色。 

2.设计成果体现省委编办历年来在加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建设、深化机构改革、优化党的执政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等内容。 

3.展区需围绕主题展示照片、实物、文字、视频（播放载体

不在本次磋商范围）等资料。 

4.展区使用材料材质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并达到相关

环保要求，提供相关检测报告。展柜站台及实木制品木质材料应

进行防火阻燃处理，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5.新建展墙、顶面装饰、墙面装饰等不得破坏原有建筑风格

和设施设备，确保施工过程及后期参观安全。展区须保证不少于

10 年使用要求，并在质保期内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服务。 

6.施工过程中需严格遵守有关部门对交通、噪音等方面的管

理规定，不影响机关正常办公。 

7.如因供应商在相关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

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侵害或失泄密，包括但不限于采购

人本身的财产损失、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应对此

承担全部责任。 

★四、商务要求 



 

（一）合同类型：委托合同。 

（二）合同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 

（三）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内。 

（四）合同履约地点：省委综合楼。 

（五）支付方式：分期付款。  

（六）履约保证金及缴纳形式：成交供应商无需缴纳履约保

证金。 

（七）合同支付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达到付款条件 5个

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

件 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如因财政资金下

达原因致使支付滞后，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在项目结束后 15 日内组织一

次性验收。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磋商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

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及合同条款。  

（九）合同其他条款：合同中约定。 

五、其他要求 

（一）如成交供应商因服务能力不符合磋商文件要求，不能

履行合同或提供虚假响应材料的，即被取消成交资格。 

（二）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三）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编制设计方案，内容包含： 

1.准确把握展区主题，设计语言通俗易懂。 

2.展览形式突出机构编制工作特点。 



 

3.布局和展线设置合理，色彩搭配和谐。 

4.应提供平面布局流线图、效果图等。 

（四）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编制实施方案，内容包含： 

1.展陈布展服务及物料选材制作方案。 

2.人员配置、任务分工职责及劳动力计划。 

3.拟投入的设施设备清单。 

4.预算报价单等。 

（五）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编制保障方案，内容包含： 

1.项目服务质量及物料制作保障措施。 

2.项目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3.布展工期计划和保障措施（针对工作日施工的对应措施）。 

4.质保期内的维护保障措施等。 

（六）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提供技术和经验支撑，内容包含： 

1.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项目负责人员。 

2.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项目技术人员。 

3.近 3年内实施的馆（厅、展）设计或布展施工相关的类似

项目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七）供应商应具有满足展区设计和施工方面的专业资质。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本章标★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须实质性响应，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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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展区原始平面图（尺寸以现场测量为准） 

 

 

 

 


